
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
田政行复〔2025〕27号 
申请人：*村民委员会。
被申请人：*局。
第三人：*管理站。

第三人：*自然村。
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*局撤销林权证决定书》（田自然资撤字〔2025〕3号）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2025年4月17日收到申请材料，于2025年4月23日依法予以受理，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。因案情复杂，本机关决定延长案件审理期限30日。
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撤回行政复议申请。经审查，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不违反法律规定，本机关准予撤回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本案行政复议终止。
大田县人民政府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7月22日   


